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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成为可能。数十年前，当《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工程启动时，还没有计算机和网络，无法如此迅捷地将书目数据远距离传递，进行查重、核

实。电子技术的发展，使编纂古籍联合书目的呼声渐高，异地共同编写书目成为现实。而且

书本式的书目仅是联合目录的一种形态，利用网络实现一个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不是天方

夜谈。 

一 

然而，至今古籍联合书目仍然不能实现，障碍在于各图书馆自身，而不是技术手段。或

者说，当技术手段要求以往各行其是的状态必须以一致的方式进行工作时，全面地审视各馆

古籍整理的状况，就会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古籍编目中存在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才

能真正着手利用网络建设联合书目数据库。存在问题如：（1）对于古籍的下限界定不一致。

有的馆界定到 1911 年，有的馆断到 1949 年，有的馆凡是线装书都归入古籍，所出版的书目

就称为“线装书目”。（2）对新学内容的处理不一致，有的图书馆将之别为一目，有的图书

馆将之挤在四部分类法中，还有的图书馆因使用中图法类分古籍，所以新学图书处理不成问

题。（3）各馆使用不同的分类法，虽然很多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多使用四部分类法，但使用其

他分类法的也不罕见，国家图书馆的分馆普通古籍使用刘国钧多年前制订的十五大类分类

法，善本特藏部使用四部分类法。十五大类分类法与四部分类法的差距甚大，它既有对十进

制分类法的改造，又有对四部法的改造，并将现代科技图书与传统文化古籍的类别混合在一

起。不同的分类法必然有各自不同的类目表。（4）即使同样使用四部分类法，由于馆藏不同，

对类目的理解不同，或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各馆均有与他馆不尽相同的类目表。 

这对于各馆管理自己的古籍，也许妨碍并不大，只要方便读者查找即可。但是若要编制

古籍联合目录，一部共同认可、共同使用的类目表，就必不可少了。因为类目表在机读目录

中，几乎相当于古籍主题词表的作用，甚为重要。近年来，古籍联合编目的呼声日高，已有

一些典藏古籍较丰富的图书馆重新拟定了编目表。国家图书馆也组织了“古籍编目中四部分

类法的应用及其类目表的调整”课题小组，旨在为本馆的统一分类提供工具。同时也为全国

古籍联合编目类目表提供征求意见稿。 

二    

要使调整后的类目表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便需要对目录学史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在参

与组织这一课题的过程中，笔者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传统的古籍来说，四部分类法仍是主流。自《四库全书总目》问世

之后，该目录之类目安排，遍行天下。然而，乾隆年以后，中国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体

现在文学上，例如戏曲、小说、词曲的数量和质量比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深入各个阶层，

是一个新的文学高潮，不可忽视；近代出版事业也相当兴盛，大量出版丛书，专科的、综合



的丛书五花八门；再有，继明代西方思想及近代科技的传入，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西学大

量涌入，数学、物理、化学、电工学、医学、军火……，无所不有。因此产生的图书，《四

库全书总目》的类目表无法包容。至近代，从美国传入了图书分类法，它以西方文艺复兴之

后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为基础，与我们的四部分类法和《四库全书总目》几乎大相

径庭，目录学史从此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受到如此多方面变化的冲击，《四库全书总目》

的类目表显然不能完全适应这一局面。于是，晚近的书目和现代的一些书目开始进行调整。

比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便将丛书单立为部，使之结束丛书在子部的尴尬局面。60 年代

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针对丛书收书繁杂之状，其子书目录编排得别具匠心。虽然该目

不似《四库全书总目》，没有总序、小序，但从子书目录，仍可看出编者在目录组织上的匠

心独运。首先，由于丛书内容丰富，该目录类分深入到五级，正合余嘉锡“欲论次群书，兼

备各门，则宜仿郑樵、孙星衍之例，破四部之藩篱，别为门类，分之愈细乃愈佳，亦樵所谓

‘类例不患其多也’”（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之原则。其次，类目上也

做了些微的调整，与《四库全书总目》不一致。比较有意义的是，它所开列的四、五级类目

的名称，俱准确、简明、符合古籍内容的钩稽，又不艰涩，这也是《中国丛书综录》子书目

录的又一特色。尽管四部分类法仍然是最完整体现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渊源的图书分类法。不

过，古籍编目的类目设置应当有所调整，使之既不似《四库全书总目》囿于清王朝自我中心

的局限，也能包容近代学术与文化的发展。 

三 

纵观目录学史，其发展向是随着人们对学术发展的认识而前进的。就部居而言，丛书、

类书在子部中颇不妥。早在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已有此说：“按类书，

《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

《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

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一属之子部，恐亦不安。余欲别录二藏及赝古书及类书

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已经将丛书单列为一

部，而依旧四部分类的思路，此法可取。张之洞在丛书部前有小序，曰：“丛书最便学者，

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

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汲取前人实事求是，既不破坏四部分类的体系，又善于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将丛书、类书单独为部，使之非经非子非史非集而勉强居

于子部的不正常状态得到根本改变。 

就类目而言，自《七略》以来，史部、子部产生了多少变化，真是一言难尽。集部至明

清，亦增加了很多新内容。经部的变化不如史子集三部多，但与《七略》、《隋志》亦有不同。

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中有一对照表，可以参见。此次调整，我们继之将《四库全书总

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及国家图书馆分

馆普通古籍使用的十五大类分类法的类目再做一对照。从这些对照表中，对历史上变化较大

及变化不大的类目可以有粗粗的轮廓状的概念。略去变化不大的类目不说，变化较大的类目

中，我们选择了九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这九个问题分别是，子部农家类与谱录类的关系、



小说家与小说、阴阳家与阴阳五行、道家与道教、金石与目录类、《七略》中的杂家略与清

代之杂家、史部的故事类到政书类、正史别史与载记、集部的戏曲与词之类目。 

对这九个问题的剖析，是用当代的学养认识目录学史上各类目的设置与演变。譬如小说

家类，已远非《七略》中“小说家”之概念：“‘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汉书·艺文志》）

鲁迅曾谓“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

似子近史，是小说家的特性。明清以降的小说，相当多是通俗小说，是文学创作，与似子近

史毫不相涉。《四库全书总目》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曰：“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漫

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间，……今甄录其近雅驯

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但它没有解决文学创作小说的归属

问题，只是笼统地不收后世的戏曲和小说。现代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将“小说家”类改成“小说”类，但实质问题并没有解决。《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

部有“小说家”类，集部另设“小说”类，使之各得其所。本次调整，准备保留这一格局。 

再说子部的农家与谱录类。农家为类，源远流长，《汉书·艺文志》小序曰：“盖出农稷

之官。……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充分体现民以食为天的农业经济的特点。宋代尤

袤《遂初堂书目》首立“谱录”为类，《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之，将所病农家类收书芜杂，

凡涉“经”涉“谱”者，全入于“谱录”类，于是，“谱录”类中就有了《相牛经》、《相马

经》、《相贝经》，《竹谱》、《牡丹谱》、《香谱》、《钱谱》、《墨谱》等等。“谱录”类成为典型

的不依学科内容分类的例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仍之，《中国丛书综录》则将农家类调整，

增加园艺、水产等属，别立“工艺”类，置陶瓷、文房四宝、食品制造于其中。我们此次调

整“谱录”类时，参考了《中国丛书综录》的做法，立“工艺”类，农家类改成“农家农学

类”，将自古已有的“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的农业为本的学说与后世的生产经验区

别开来。 

当然，《四库全书总目》有非常准确的类目设置，如史部“政书”、“载记”等，就不一

一详说了。 

综上所述，当我们用批判与继承的眼光，去分析每一个类目在历史上的演变渊源、相关

类目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各部重要目录专著编纂的历史背景后，才能正确地把握今天调整类

目的分寸与原则。 

四 

关于新学或西学的问题，是多年来讨论古籍编目的必谈的话题之一。明代以降，西方自

然科学进入中国，西方的宗教进入中国更早，在学术史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四库全

书》中已经收录了部分西学著作，主要指外国人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和思想研究，包括宗教

理论的著述，据统计，《四库全书》中共收录西学书 24 种，其中存目书 13 种。绝大多数是

自然科学的著述，且绝大部分是西方传教士本人撰写的，少数是中国人的翻译之作。四库馆

臣为之所写提要，可以表明清政府对“西学”的态度，大致说来，就是对自然科学基本肯定，

对西方宗教全然否定。而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指近代洋务运动以后大量从西方或日本翻译过来

的著作，这些出版物的数量远远超过《四库全书》中的种数及范围，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



教育、文化、艺术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以“新学”称之比较恰当。 

这些新学之书因以线装书的装帧形式出现，以往的民国时期书目并不收录，多数图书馆

将之归入古籍部收藏。为使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保持持续性与完整性，又使新学之书处置妥帖，

似以另附一个专门的类目表为宜。有些图书馆已经采取了这一办法，比如中国历史博物馆的

普通古籍书目。 

再说时间下限的问题，应该说，至辛亥革命（1911 年），古籍出版的高潮已经过去，现

代内容和现代装帧的书籍大量出版，并且有了与之匹配的十进制的图书分类法。但是，传统

内容以传统装帧形式印刷的图书仍在出版，这些书不便于遽拒于古籍的大门之外。而各馆也

是将它们收入古籍部。无论如何，1949 年以后的出版物，不应该再算在古籍之列，即使有

线装的形式。因为彼时的思想与中国古代的传统研究方法有了相当大的差距。现在出版的某

些馆藏古籍目录甚至著录了 1977 年出版的线装书，这是馆藏和形式的著录，不是古籍的著

录。 

总之，在制作“四部分类法类目对照表”的过程中，在对部分类目演变的研究中，感到

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方法，既能涵盖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源流，又能体现当代具有的学养，

妥善地解决《四库全书总目》存在的不尽科学的问题，解决因近代学术发展，《四库全书总

目》的部居和类目已不能完全体现这种变化的矛盾，就需要对目录学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对

古今部居、类目的演变进行源与流的考查，从对目录学史的考查出发，给今天的调整以坚实

的理论依据。再者，以往对于目录学史的研究比较宏观，比较表面化，现在从比较微观的角

度出发，为古籍联合编目进行有实践意义的研究，也是目录学史又一个研究领域。 

（国家图书馆为此成立了课题组，进行“四部分类法的应用及其类表调整”的研究，现

在已经完成。另有课题报告及四部分类法类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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